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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河东区财政专项资金拨款审批
管理规定的通知
各委办局，各街道办事处及相关单位：
   《河东区财政专项资金拨款审批管理规定》（2017年第二次修订稿）已经河东区十七届人民政府第36次常务会议审议同意。现印发给你们，望遵照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2月25日
河东区财政专项资金拨款审批管理规定
（2017年第二次修订稿）
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，为坚持依法理财行为，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拨款审批管理，制定本规定。
1、 对当年预算中已经安排的支出项目，由预算单位根据工作需要，向区政府报送专项资金使用申请。经区财政部门提出审核意见和建议，报主管财政工作的副区长签批后拨付。
二、对年初预算中没有安排，但确需增加的支出项目，由申请单位根据工作需要，经分管区领导严格把关并审批后，向区政府报送专项资金使用申请。经区财政部门提出调查意见和建议，经区长办公会议集体研究决定（须附会议纪要）后，并报主管财政工作的副区长签批后拨付；申请资金超过5000万元的，经区长办公会议、区委常委会会议集体研究决定后（须附会议纪要），并报主管财政工作的副区长签批后拨付。
三、对市转移支付专项资金，经预算单位分管副区长审批后，由区财政按照市财政预算指标文件执行拨付，区财政定期向区领导汇报拨款情况。
四、预算单位要加强项目支出过程控制，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及时进行反馈，确保项目资金安全运行。区财政部门要按有关规定做好审核，加强对项目结余资金的管理，并指导、监督、检查预算单位组织实施的绩效评价工作。
五、区财政部门、区审计部门要对拨付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管理和监督，对违反财经纪律的，严格按有关法规进行处理。
六、本规定自2017年12月23日区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之日起执行。原《河东区财政专项资金拨款审批管理规定》(2017-05号)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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